
瓦 房 店 市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瓦政行复字[2019]第1号
申请人徐某对被申请人瓦房店市李官镇人民政府作出的瓦李政罚决字[2018]第（00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不服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本机关依法已予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确认被申请人作出的瓦李政罚决字[2018]第（00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行为违法。

申请人称：申请人的房屋建于1997年，至今未有改动和建设，被申请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对申请人的房屋强制拆除，其行为是违法的。1997年建房时并没有要求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08年以后，法律才有了具体的要求，那时只是规定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当时是政府为了小城镇规划统一批建的，对建筑都进行了合法性认定，并且也符合2008年以前地方性法规的要求，因为那时候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所以对乡村的规划没有法律的约束。2008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不能追诉2008年之前的行为，该房屋不属于违章建筑。

被申请人称：申请人房屋原房主迟文超在建设该房屋时，已经取得了市政府的用地批准和规划批准，其中用地批准长13.2米、宽12米，共计面积158.4平方米；建筑批准长13.2米、宽10米，面积132平方米；规划批准长13.2米、宽10米，每层面积132平方米，3层共计396平方米。其余用地长13.2米、宽2米，只为用地批准，并非建筑批准和规划批准。瓦房店市村镇建设办公室于1997年4月21日制发的《辽宁省村镇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瓦房店市建村规字97024号）规划平面位置图显示，规划建筑宽度即为10米，与审批相符。迟文超建筑南侧实际未经未经审批违法超建1层长13.2米、宽2米。2008年、2013年，迟文超将该建筑分别卖给申请人297平方米、甘甜99平方米。2018年办理不动产登记手续，申请人取得《不动产登记证》（辽[2018]大连瓦房店不动产权第09006787号），该证显示“共有宗地面积118.8平方米/房屋建筑面积297平方米”。经核算，该房屋建筑宽度仍为10米，存在长9.9米、宽2米，19.8平方米未经审批违法超建。申请人购买该房屋后，一直从事餐饮经营。2017年5月，在中央环保督查期间，曾被4次举报其存在油烟、噪音、违建问题，但考虑事因邻里纠纷，且建筑年代久远，被申请人要求申请人对超建部分自行整改，但申请人拒不整改。2018年11月28日，被申请人以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为由，对该建筑进行立案。2018年11月29日，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限期申请人三日内自行拆除。2018年12月3日，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的违法超建部分进行了拆除。综上，申请人房屋存在未经审批违法超建1层长9.9米、宽2米、面积19.8平方米建筑属实，被申请人下达行政处罚及拆除的行为无过错。

经审理查明：申请人于2008年从迟文超处购得案涉房屋，面积297平方米，用于餐饮经营。2018年申请人办理不动产登记手续，并取得《不动产登记证》（辽[2018]大连瓦房店不动产权第09006787号），该证显示“共有宗地面积118.8平方米/房屋建筑面积297平方米”。2017年5月及2018年11月，在中央环保督查期间，申请人房屋曾被多次举报其存在油烟、噪音、违建问题。被申请人经过调查发现，申请人房屋存在长9.9米、宽2米，19.8平方米未经审批违法超建问题。2018年11月28日，被申请人以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为由，对该建筑进行立案。2018年11月29日，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限期申请人三日内自行拆除。2018年12月3日，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的违法超建部分进行了拆除。

以上事实有申请人本人供述、证人证言、监控录像等证据在卷证明。

    本机关认为：被申请人瓦房店市公安局对申请人的行政处罚，是法律赋予公安机关的职权，其具有作出治安案件行政处罚的法定职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  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本案，申请人的行为违反了上述法律的规定，由于申请人的行为主观目的是控制第三人的醉酒行为，等待警察前来处理，且未造成严重后果，属于情节较轻情形，因此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作出行政拘留五日的行政处罚并无不妥。

关于申请人称案发后积极说服肖福庆赔偿，促使与第三人最终达成和解，应当减轻甚至免于处罚。经本机关核实，与第三人达成和解是在被申请人作出处罚决定之后，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九条规定的不予处罚的情形，即“对于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打架斗殴或者损毁他人财物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情节较轻的，公安机关可以调解处理。经公安机关调解、当事人达成协议的，不予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自受理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十日；案情重大、复杂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本案中，被申请人于2018年6月24日接到报警，于2018年6月25日办理受案登记，于2018年9月5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未能在法定期限内结案，违背了行政效率原则，属于程序违法。被申请人应遵守法定时限，本机关对被申请人超期办案行为予以指正。

综上,对申请人的复议请求，本机关不予支持。瓦房店市公安局作出的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18]1788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处罚适当,但程序违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第（3）目之规定，本决定如下：

    确认被申请人于2018年9月5日作出的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18]1788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行为违法，但不予撤销。

    申请人或第三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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